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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文件 
 

青西新管发〔2016〕27号 

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 

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 

关于加强金融业税源建设工作的意见 
 

各大功能区管委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驻

区各单位： 

为鼓励和加强金融业税源建设，促进新区经济社会发展，根

据有关规定，现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新注册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、融资性担保公司、民间资

本管理公司等地方金融组织，注册地和税收户管地必须统一，全



— 2 — 

部税收和其他收入必须按规定在新区属地缴纳。已注册设立的地

方金融组织，注册地和税收户管地要实现统一，全部税收和其他

收入应按规定在新区属地缴纳。 

二、新注册设立的银行、保险、证券等金融机构，注册地和

税收户管地必须统一，可以在营业地缴纳的税收和其他收入应全

部在新区属地缴纳。已注册设立的金融机构，可以在营业地缴纳

的税收和其他收入，应全部在新区属地缴纳。 

三、2016 年 7 月底前，上述已注册设立的地方金融组织应

完成全部税收和其他收入在新区属地缴纳的调整工作。2016年 9

月底前，上述已注册设立的金融机构可以在营业地缴纳的税收和

其他收入应完成在新区属地缴纳的调整工作。2016年 12月底前，

仍未完成税收属地缴纳调整工作的驻区金融机构，区金融办会同

区财源办等部门约谈机构负责人，并将有关情况函告其上级机构。 

四、注册在新区的上市公司、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企业和区域

股权市场挂牌企业，注册地和税收户管地要实现统一，全部税收

和其他收入应按规定在新区属地缴纳。上述企业的银行账户、股

份增减持和再融资等业务优先选择驻区金融机构办理。 

五、鼓励规模以上企业和重大重点建设融资项目（如地铁、

轻轨、城镇化建设、基础设施建设等）融资优先选择在驻区金融

机构。区内企业实现区外募集资金的，资金投放新区应选择驻区

金融机构办理核算及相关业务。 

六、加强公共资源交易准入管理，新区管委（区政府）及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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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各部门、单位购买相关金融服务的，应将金融业地方财税贡献

度作为必备条件及重要评分依据。 

七、将驻区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的地方财税贡献度列为

重要考核指标，区金融办会同区财源办每季度对驻区金融机构和

地方金融组织纳税情况进行排名，按有关规定在一定范围内通报。

考核结果作为财政资源配置、评先树优、政策扶持的依据。 

八、对驻区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，根据其税源建设贡献

情况，按照《关于印发青岛市黄岛区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的通知》（青西新管发〔2014〕17号）有关规定进行奖励和扶

持。 

本意见自 2016年 7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19年 11月 12

日。 

 

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

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 

2016年 6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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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

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6年 6月 8日印发


